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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事件通報流程附錄法條： 
 

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110年 1月 20日總統華總一義

字第 11000003501號令修正公布) 
第 53 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教保服務人員、警察、司法

人員、移民業務人員、戶政人員、村（里）幹事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

務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立即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一、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二、充當第四十七條第一項場所之侍應。 

三、遭受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各款之行為。 

四、有第五十一條之情形。 

五、有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各款之情形。 

六、遭受其他傷害之情形。 

任何人知悉兒童及少年有前項各款之情形者，得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知悉或接獲通報前二項案件時，應立即進行分級

分類處理，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第一項各款案件後，應提出調查報告。 

第一項及第二項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提出第四項調查報告前，得對兒童及少年進行訪

視。訪視顯有困難或兒童及少年行方不明，經警察機關處理、尋查未果，涉有

犯罪嫌疑者，得經司法警察機關報請檢察機關處理。 

第一項至第四項通報、分級分類處理、調查與其作業期程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4 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教保服務人員、警察、司法

人員、移民業務人員、戶政人員、村（里）幹事、村（里）長、公寓大廈管理

服務人員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知悉六歲以下兒

童未依規定辦理出生登記、預防接種或兒童及少年家庭遭遇經濟、教養、婚

姻、醫療或其他不利處境，致兒童及少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應通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接獲前項通報後，應對前項家庭進行訪視評估，

並視其需要結合警政、教育、戶政、衛生、財政、金融管理、勞政、移民或其

他相關機關提供生活、醫療、就學、托育及其他必要之協助。 

中央主管機關為蒐集、處理、利用前條及第一項業務所需之必要資料，得洽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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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之；受請求者有配合提供資訊之義務。 

第二項訪視顯有困難或兒童及少年行方不明，經警察機關處理、尋查未果，涉

有犯罪嫌疑者，得經司法警察機關報請檢察機關處理。 

第一項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第一項至第三項通報、協助、資訊蒐集、處理、利用、查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4-1 條 

兒童之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者，

於受通緝、羈押、觀察、勒戒、強制戒治或入獄服刑時，司法警察官、司法警

察、檢察官或法院應查訪兒童之生活與照顧狀況。 

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檢察官、法院就前項情形進行查訪，知悉兒童有第五

十三條第一項各款情形及第五十四條之情事者，應依各該條規定通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第 100 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教保服務人員、警察、司法

人員、移民業務人員、戶政人員、村（里）幹事或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

務人員，違反第五十三條第一項通報規定而無正當理由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六萬元以下罰鍰。 

第 47 條 

兒童及少年不得出入酒家、特種咖啡茶室、成人用品零售店、限制級電子遊戲

場及其他涉及賭博、色情、暴力等經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危害其身心健康之場

所。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應禁止兒童及少年出入前項場

所。 

第一項場所之負責人及從業人員應拒絕兒童及少年進入。 

第一項之場所應距離幼兒園、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二百公尺以上，並檢附

證明文件，經商業登記主管機關登記後，始得營業。 

第 49 條 

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遺棄。 

二、身心虐待。 

三、利用兒童及少年從事有害健康等危害性活動或欺騙之行為。 

四、利用身心障礙或特殊形體兒童及少年供人參觀。 

五、利用兒童及少年行乞。 

六、剝奪或妨礙兒童及少年接受國民教育之機會。 

七、強迫兒童及少年婚嫁。 

八、拐騙、綁架、買賣、質押兒童及少年。 

九、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猥褻行為或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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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供應兒童及少年刀械、槍砲、彈藥或其他危險物品。 

十一、利用兒童及少年拍攝或錄製暴力、血腥、色情、猥褻、性交或其他有害

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出版品、圖畫、錄影節目帶、影片、光碟、磁片、電子

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內容或其他物品。 

十二、迫使或誘使兒童及少年處於對其生命、身體易發生立即危險或傷害之環

境。 

十三、帶領或誘使兒童及少年進入有礙其身心健康之場所。 

十四、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自殺行為。 

十五、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 

前項行為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九十七條規定裁罰者，中央主管機

關應建立裁罰資料，供政府機關（構）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之機構、法

人或團體查詢。 

第 51 條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不得使六歲以下兒童或需要特

別看護之兒童及少年獨處或由不適當之人代為照顧。 

第 56 條 

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

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 

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 

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 

三、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

之行為或工作。 

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

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前二項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

置時，得請求檢察官或當地警察機關協助之。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第一項各款兒童及少年之生命、身體或自由

有立即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應移送當地司法警察機關報請檢察機關處理。 

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安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或交

付適當之親屬、第三人、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 

 

二、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110年 12月 7日臺教學

(五)字第 1100159353A號令公布) 
第三點 

校安通報事件之類別區分如下： 

 (一)意外事件。 

 (二)安全維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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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暴力與偏差行為事件。 

 (四)管教衝突事件。 

 (五)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 

 (六)天然災害事件。 

 (七)疾病事件。 

 (八)其他事件。 

  同一事件涉及前項二款以上類別者，以其最主要類別定之。 

三、校園霸凌防制準則(109年 7月 21日教育部臺教學（五）字第 

109009759 4B號令修正發布) 
第 3 條 

本準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學生：指各級學校具有學籍、學制轉銜期間未具學籍者、接受進修推廣教

育者、交換學生、教育實習學生或研修生。 

二、教師：指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教官、運用於協助

教學之志願服務人員、實際執行教學之教育實習人員及其他執行教學或研究之

人員。 

三、職員、工友：指前款教師以外，固定、定期執行學校事務，或運用於協助

學校事務之志願服務人員。 

四、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

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

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

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五、校園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校長及教師、職員、工友、學生（以下簡稱

教職員工生）對學生，於校園內、外所發生之霸凌行為。 

前項第四款之霸凌，構成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第五款所稱性霸凌者，依該法

規定處理。 

第 31 條 

校園霸凌事件情節嚴重者，學校應即請求警政、社政機關（構）或司法機關協

助，並依少年事件處理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社會秩序維護法等

相關規定處理。 

四、警察人員進入校園執法相關機制(109年 9月 11日警署刑防字

第 1090005284號函頒) 
(一)發動時機 

1、主動：偵辦校園內之刑事案件。 

2、被動：依校方請求，定時或不定時進入校園，協助巡查有無不法，以防

制綁架或恐嚇等校園暴力事件。 

(二)執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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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於尊重校園自主及自治之精神，警察人員未經校方同意，不得任意進

入校園，故因偵辦校園內之刑事案件，而須主動進入校園前，應先行知

會校方聯繫窗口(主任秘書或學務主任以上層級)，取得校方同意，並於

校方代表人員陪同下進行。 

2、警察人員進入校園執行搜索、扣押或拘捕等偵(調)查作為時，應注意程

序上之正當性，並依比例原則之要求，以影響最少及損害最小之適當方

式，審慎為之。 

3、警察人員進入校園辦理與學生或校園安全相關之案件時，應恪遵偵查不

公開原則，審慎新聞處理，遇案情敏感時，應迅速並低調處理(如著便

服、使用偵防車等)，避免引發負面效應。 

(三)授權層級：一般案件授權予單位主管(分駐、派出所所長)，重大案件(案情

敏感或為社會矚目之特殊案件及涉及重大刑事案件等)執行前應向直屬分局

分局長(刑事警察大隊大隊長、少年警察隊隊長、婦幼警察隊隊長等)報

告，必要時向局長報告，由局長(或副局長)召集轄區分局、刑事警察大

隊、少年警察隊、婦幼警察隊及相關人員等，共同研商執行方式(如搜索、

扣押方式)。 

(四)警力派遣：轄區警察分局負責受理、審查，在警方許可範圍內妥適規劃勤

務，調派警力，依學校申請全力協助，並請校方派人會同配合執行。 

(五)通報機制：如案情敏感或為社會矚目之特殊案件或涉及重大刑事案件，並

應循主官、刑事、勤務指揮中心系統，通報刑事警察局偵防犯罪指揮中

心，同時應注意保密原則與保護學生及學校之名譽。 

(六)新聞處理 

1、在查緝行動及新聞發布時，注意勿將學校及涉案之少年、學生姓名曝

光。 

2、在不違反偵查不公開前提下，於自行發布新聞時一併通知轄內教育主管

機關通報窗口。 

3、有關少年觸法者新聞處理應依本署 101年 7月 5日警署刑偵字第

1010003431號函修正「警察機關偵辦刑案新聞處理應行注意要點」規定

辦理。 

五、警察機關防制少年犯罪工作計畫(106年 12月 26日警署刑防字

第 1060007583號函修正) 

參、工作重點 

一、積極防制少年涉入幫派組合 

(一)加強蒐證偵處幫派組合成員假借傳統廟會活動、特定政黨或團體名義，

吸收少年加入從事不法犯行，並依幫派組合調查處理實施要點規定蒐

證及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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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隨時掌握與幫派組合成員來往或可能已被吸收為幫派組合成員之少年，

並積極蒐證，將吸收少年入幫之首要提報治平對象檢肅目標，實施偵蒐。 

(三)利用各項勤務機會，深入布線調查轄內幫派組合以暴力脅迫、金錢利誘、

毒品控制或其他方式吸收少年加入之情事。 

(四)獲報少年受動員參加黑道幫派公祭之行為，對於參加活動之人或合理

懷疑為幫派組合成員者，應實施攔檢盤查及完整錄影蕙證勤務，如發現

有未成年者，應禁止其進入場所，並带回勤務處所調查，除查明其身分

外，並追查其參與原由、受何人指使參與等。 

(五)查察發現少年有參與幫派組合公開活動，除將涉案少年依少年事件處

理法移(函)送少年法院(庭)外(依據 110 年 02 月 24 日少年偏差行

為預防及輔導辦法，偏差行為 3-1 轉銜輔導)，應確實辦理以下工作： 

1、落實通報責任：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9條第 15

款(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

及第 53條規定，應立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

得超過 24小時。 

2、轉知學校加強輔導：於 5日內以密件通報直轄市、縣(市)學生校外

生活輔導會轉知學校加強輔導。 

3、函請主管機關裁罰：函請主管機關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利保

障法第 97 條裁罰行為人，新台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緩，

並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稱，以提升本工作防制效果。 

二、加強查處少年濫用藥物 

(一)各警察機關應針對少年經常聚集、逗留之網咖、PUB、KTV等易引誘與

販(兜)售毒品予少年之視聽娱樂場所，及轄內曾接獲民眾報案檢舉或

查獲少年涉嫌違反各類毒品案件之涉毒場所，加強規劃臨檢查察等攻

勢勤務，並深入分析近期查獲少年涉及毒品犯罪之毒品來源;共犯成

員等情資，對於具體犯罪事證，溯源追查毒品案件上游，並報請辖區

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以澈底掃蕩毒品犯罪集團之核心成員。 

(二)協請各級學校教師、學輔人員及軍訓教官配合警察機關校園訪查及瞭

解學生藥物濫用情形。 

(三)針對有加入幫派傾向之學生或中輟生，發現有施用毒品之虞者，應通

知學校加強辅導，並清查背後幫派分子。 

(四)查獲少年學生毒品案件時，應同時透過校外會通報學校進行輔導，再

由學校反饋處理情形，提供校園內毒品犯罪情資及來源，由內而外共

同防制校園毒品氾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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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查獲初犯涉毒少年(指初次遭警查獲施用毒品之少年)，應即時派員予

以關懷，並運用跨局處力量提供協助，避免毒品新生人口再犯。 

(六)查獲「兒少自陳施用毒品」，或「兒少驗尿結果呈現陽性反應案件」，

除依據刑事法律移(函)送少年法院(庭)外(自 112 年 7 月 1 日起適用

新修正少年事件處理法曝險少年，由少年輔導委員會轉介輔導)，應確

實辦理以下工作： 

1、落實通報責任：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條規

定，應立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 24小

時。倘若查獲兒少持有毒品而懷疑其同時有吸食時，則俟驗尿檢

驗結果證實後，再行通報。 

2、轉知學校加強輔導：於 5 日內以密件通報直轄市、縣(市)學生校

外生活輔導會轉知學校加強輔導。 

3、函請主管機關裁罰供應者：如有查獲毒品供應者，其如經司法處

分結果符合行政罰法第 26 條結果，得函請主管機關依據同法第

91條第 3項「供應毒品、非法供應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

之物質予兒童及少年者，處新台幣 6 萬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緩」

查處供應者。 

三、強力掃蕩少年參與詐欺集團 

(一)為防範少年參與詐欺集團犯罪，應主動分析「詐欺車手學生就讀學校

之分布情形」及其他接觸來源，據以規劃相關宣導防處措施，強化少

年法治觀念，以避免少年遭利誘、誤導，進而加入犯罪集團。 

(二)為防範詐欺少年再涉詐欺犯罪，涉案少年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移(函)送

少年法院(庭)後，應確實辦理以下工作： 

1、落實通報責任：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9條第

15 款(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

為)及第 53條規定，應立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

遲不得超過 24小時。 

2、轉知學校加強輔導：於 5 日內以密件通報直轄市、縣(市)學生校

外生活輔導會轉知學校加強輔導。 

3、函請主管機關裁罰：詐欺集團成員如經司法處分結果符合行政罰

法第 26 條結果，得函請主管機關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 97條及第 102條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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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函
地址：100009 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7號

聯絡人：警務正邱亮鈞

聯絡電話：自動02-23212011；;警用722-

6996

傳真電話：02-23215485

電子信箱：ps741057@npa.gov.tw

受文者：彰化縣警察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7日

發文字號：警署防字第111005339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 (11170P000049_1110053396_111D2000417-01.pdf、

11170P000049_1110053396_111D2000418-01.pdf)

主旨：有關查處具學生身分少年涉犯性侵害案件時之通報機制

案，請查照。

說明：

一、相關文號：

(一)衛生福利部110年12月15日衛部護字第1100149069號

函。

(二)本署111年1月4日警署刑防字第1100169293號函。

二、為協助教育部辦理旨揭案件輔導工作，本署針對各警察機

關查獲具學生身分少年涉犯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辦法

（下稱輔導辦法）第2條第1項所示之三類偏差行為（下稱

偏差行為），訂有通知少年就讀學校機制；同辦法第18條

前段略以，未滿12歲之人有偏差行為者準用前揭機制。又

警察機關查獲疑似犯性侵害行為時，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檔　　號:
保存年限:

5

A11110002165

■■■■■■婦幼警察隊 ■■■■■■■收文:111/01/07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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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本法）第8條、第9條及第12條規定，有通報地方主

管機關（社政單位，如性侵害防治中心）及案件相關資料

保密之義務。

三、爰此，旨揭案件依本法規定通報地方主管機關後，由其通

知教育主管機關，係屬輔導辦法第5條所稱之適當通知方

式，爾後即循此機制傳遞資訊，俾有效運用行政資源。另

為求周延，請各警察機關通報地方主管機關時，針對嫌疑

人為兒童或少年在學學生者，以適當方式註記之，俾地方

主管機關轉介教育主管機關連結教育輔導資源。

正本：各直轄市政府警察局、各縣（市）政府警察局、本署航空警察局、國道公路警察

局、基隆港務警察總隊、臺中港務警察總隊、高雄港務警察總隊、花蓮港務警察

總隊、鐵路警察局

副本：本署刑事警察局、防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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